
 

 

因公出访行前教育基本内容 
（仅供出访团组行前教育参考） 

 

随着我省对外交流的不断深入，因公出访人员呈现出数量多、

层次高、涉及领域广、与境外联系紧、人员交往深等特点。为确

保因公出访团组安全顺利地完成出访任务，按照“谁派出，谁负

责”和在外“团长负责制”的规定要求，组团单位要采取集中形

式对出访人员进行外事纪律、安全保密、领事保护、礼宾礼仪、

爱国主义、文明守法等方面的行前教育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一、外事纪律 

出访期间，团组实行团长负责制。出访人员要谨记“外事无

小事”，一定要严格遵守外事纪律。 

1.对外交往中，要忠于使命，认真履责，谨守纪律，切实维

护国家的形象和利益。 

2.要严格按照批准的出访事项履行公务。不得利用“申根签

证”和互免签证的便利，随意增加访问国家和地区；不得擅自延

长在外停留时间（离、抵当日计入在外停留时间）；严禁借机绕

道、公款旅游。 

3.要严格遵守请示报告制度，遇到重大问题应及时向组团单

位外事主管部门或我驻当地使领馆请示报告。在公务活动中，个

人不要擅自表态；更不得随意发表有损国格、人格和不符合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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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外政策的言论。 

4.不要随意接受媒体采访，团组成员如遇记者一般问话，可

简单予以答复，如系采访，应请示团长或驻外使领馆领导后再作

答复。 

5.严禁出入色情场所和观看各种形式的色情表演，不得参加

低级趣味的娱乐活动，不出入境外复杂场所，严禁涉赌。 

6.出访团组及个人，不要擅自与外方会晤。对外方提出的要

求，必须按规定请示后办理。未经批准不得与外方签署书面协议，

不得擅自对外表态。 

7.要节约使用出访经费，严格按照规定安排交通工具和食宿。

出访用餐应勤俭节约，不上高档菜肴和酒水；出访团组对外原则

上不搞宴请，中方人员不得用公款相互宴请。 

8.出访团组在外期间，收授礼品应当严格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
中方人员不得以任何名义、任何方式互赠礼品和纪念品。 

9.团员离团外出、约见他人必须向团长请示。团员外出至少

两人同行，切忌单独行动，未经同意不要在外留宿。如发生团组

人员出走和滞留不归的情况，应及时向我驻当地使领馆和国内有

关主管部门报告。 

二、安全保密 

出访人员要自觉遵守国家法律，严格执行保密规定。 

1.出访严禁携带涉密文件、内部报刊或曾经处理过涉密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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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计算机及移动存储介质出境，确因工作需要携带的，应按有关

规定办理；严禁在出境携带的非涉密计算机及移动存储介质中存

储、处理涉密信息和内部敏感信息。 

2.对外交谈以及打电话、上网时不要谈论涉及我内部涉密情

况。在与外国人谈判中，商量对策和交换意见应在有保密条件的

地方进行。涉密电报和文件必须在我使领馆保密室运作。不要在

普通电话、电子邮件或私人信件中涉及秘密内容，严防被窃听、

泄露国家机密。增强防范网络窃密、监控的意识。 

3.对可疑人员要坚决疏离，不私自接受敏感物项。对收到邮

寄的可疑物品，应及时上交团组。不接、不信、不传、不购买、

不携带入境反华书籍、刊物、报纸、音像制品等。不在反华组织

活动现场停留、围观，不与反华媒体接触，遇反华势力挑拨离间、

煽动策反时，应保持镇静，妥善应对，并及时向团组或我驻外使

领馆报告，不得隐瞒不报。 

4.在境外受胁迫或者受诱骗参加敌对组织、间谍组织，从事

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，要及时向我国驻外机构如实说明情况，或

者入境后直接或通过所在单位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如实说明情

况，有悔改表现的，可以不予追究。 

5.要注意保管好团组和个人的物品。如发生护照被窃或丢失

的情况，应及时向当地警察机关报案，并向我驻外使领馆报告，

持本人身份资料到我驻外使领馆申办证件。同时，还要告知组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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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和外事主管部门。 

6.如遇国外警察检查你的护照等证件，你可先请他出示证件，

记下他的警牌号、警车号，以防假冒、受骗。 

三、领事保护 

出访团组要提高领事保护意识，加强与我驻外外交、领事机

构的联系，维护团组和人员在外安全及正当权益。 

1.出访人员应把确保人身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，如在境外遇

到交通和其他意外事故，应立即求助于我驻当地使领馆（或拨打

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电话：0086—10—12308）、当地的警察或国

际救援组织，并尽快向当地外事主管部门报告。 

2.出访人员在境外受到犯罪分子侵害时，应立即向当地警方

报告，并索要一份警察报告复印件。同时向中国驻当地使、领馆

报告。我领事官员可以帮助安排适当人员听取当事人的受害情况、

敦促警方尽快破案、了解案件进展情况、向当事人提供律师和翻

译的名单、推荐合适的医院、补（换）发丢失或受损的旅行证件、

协助当事人与家人联系、寻求当地社会救助。 

3.出访人员在往访国被羁押或监禁时，有权要求面见中国驻

当地使、领馆领事官员。领事官员将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前往探视，

并保护其合法权益，如人道待遇、公平待遇等。领事官员还可以

帮助当事人与亲友取得联系，向当事人提供当地律师名单。 

四、知行礼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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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访人员要遵守往访国法律法规，尊重往访国的风俗习惯，

做到文明出行。 

1.在对外交往中要谦虚谨慎，不卑不亢。待人接物要文明礼

貌，言谈举止应文雅得体；应客随主便，尊重对方安排，不得提

出过高要求。 

2.公务活动时应注意服装服饰，正式场合应着正装，女士可

化淡妆。非公务活动时可着便装。在参加活动前，不要吃味重食

品。 

3.遵守时间、不得失约。这是国际交往中极为重要的礼节。

万一因故不能应邀赴约，要有礼貌地尽早通知主人，并以适当方

式表示歉意。 

4.参加宴会要准时到达，按桌次和座位牌指示就坐。宴会上

可以敬酒，但不能劝酒。用餐要文雅。不要发出声音。吃剩的菜，

用过的餐具牙签，都应放在盘内，勿置桌上。剔牙时，用手或餐

巾遮口。 

5.在公共场合切忌高声交谈，大声喧哗，或高声接打手机。

要举止文明，不当着别人的面做打哈欠、挖耳朵等不文明举止，

不随地吐痰和随地丢果皮纸屑，不随意吸烟。 

五、行前准备 

行前准备是出访顺利进行的重要方面，要周密做好各项准备

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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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出访前，确认好境外公务活动的各项事宜，备好公务活动

的资料和工作物品。 

2.浏览外交部网站（www.fmprc.gov.cn）“中国领事服务网”

中的有关内容，查询中国驻往访国使、领馆的地址和联系方式。

省外办节假日、夜间值班电话：0311—87807316，传真：0311

—87807575。 

3.检查护照、签证的有效期、检查出境证明。如所持护照有

效期不足 6个月或已过签证有效期的，会被往访国拒绝入境；第

一出访地为免办签证、落地签证国家或是实行电子签证的国家

（澳大利亚等），则必须办理“出境证明”，不要因此影响国外行

程。备好证照中的个人信息页和签证复印件，证照照片与护照要

分开存放并由专人保管，以备急需。 

4.携带健康证明，进行必要的预防接种。部分国家要求访问

者携带《国际预防接种证书》（俗称“黄皮书”），特别是赴非洲

地区国家。 

5.备好礼品。对外交往讲究礼尚往来，准备礼品要按照厉行

节约的原则，选择具有民族特色的纪念品、传统手工艺品和实用

物品，不求奢华。 

6.出发时，团组人员最好统一行动，相互提醒注意事项，建

议团组行李加配统一标志，并注意行李的规格和重量。 

六、归来寄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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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访团组要认真抓好交流合作事项的后续落实，努力提高出

访实效。 

1.各级外事部门通过网络系统，已加强了对证照和出访报告

的规范管理。出访团组务必在返回后 7天内将证照送交制发机关

指定的部门统一保管，在返回后 1个月内务必将出访报告报送组

团单位和同级外事部门，以免影响其后本地、本单位的团组出访。 

2.团组返回后 1个月内，要及时公示出访前公示内容的实际

执行情况和出访报告等，一方面自觉接受群众监督，另一方面以

便能顺利办理财务核销手续。 

3.团组返回后，要注意做好出访成果的共享，与外方达成的

协议和作出的承诺要言而有信，抓好跟踪与落实。 

 


